
金門縣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申請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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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審核時效 

初審 

第 1-7天 

(以證件備齊日起算) 

複審 

第 10-25天 

(含訪視) 

發文 

缺件通知補 

正相關資料 

備註: 

˙審核作業時效 30日內係指文件備齊日至核定公文 

  發文日計算(扣除系統財稅資料查調時間)。 

˙訪視因特殊情況(如因疫情、災害等)，本府將視情 

  形以其他 (如視訊或電話聯繫等)方式進行。 

複審 

(縣政府) 

*本府派員訪視* 

審核結果函復公所及申請人 

(不符合者，請於文到後 30日內檢具

相關證明文件至戶籍地鄉鎮公所提

出申復，如逾期未提出申復或申復文

件不齊備，則依核定結果認定。) 


